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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291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录百纳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36 

 

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

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正在筹划收购资产事

项，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，公司股票（股票简称：华录百纳，股票代码：300291）

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开市起停牌。停牌期间，公司分别于 2017

年 4 月 18 日、2017 年 4 月 24 日披露了《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》、《关

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》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公司确认本次重大事项

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，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5 月 3

日开市起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停牌，并分别于 2017 年 5 月 2 日、5 月 9 日发布

了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32）、《关于重大资

产重组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33）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

本情况和进展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对方 

根据现阶段初步判断，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类型为与本公司无

关联关系的第三方。由于交易方案未最终确定，本次交易是否涉及关联交易暂时

无法确定。 

（二）交易方式 

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资产，并拟募集配套资金。 

（三）标的资产情况 

根据《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》（2012 年修订）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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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主要业务属于“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”项下“R86 广播、电视、电影和影视录

音制作业”。 

具体交易事项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（或报告

书）为准。 

（四）公司股票停牌前 1 个交易日（2017 年 4 月 17 日）主要股东持股情况： 

1、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 持股比例 股份类别 

1 华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142,560,000 17.55% 人民币普通股 

2 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 62,403,228 7.68% 人民币普通股 

3 刘德宏 49,576,000 6.10% 人民币普通股 

4 胡刚 43,342,005 5.33% 人民币普通股 

5 
深圳市蓝火投资管理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 
30,288,759 3.73% 人民币普通股 

6 李慧珍 29,965,733 3.69% 人民币普通股 

7 
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

司－锐进 12 期鼎萨证券投资集

合资金信托计划 

17,276,908 2.13% 人民币普通股 

8 苏州谦益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16,804,978 2.07% 人民币普通股 

9 吴忠福 15,266,901 1.88% 人民币普通股 

1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14,298,786 1.76% 人民币普通股 

 

2、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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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(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股份类别 

1 华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 142,560,000  28.30% 人民币普通股 

2 
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

司－锐进 12 期鼎萨证券投资集

合资金信托计划 

  17,276,908  3.43% 人民币普通股 

3 吴忠福   15,266,901  3.03% 人民币普通股 

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  14,298,786  2.84% 人民币普通股 

5 刘德宏   12,394,000  2.46% 人民币普通股 

6 陈亚涛    8,628,702  1.71% 人民币普通股 

7 
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

司 
   7,712,900  1.53% 人民币普通股 

8 爱尔医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  6,948,267  1.38% 人民币普通股 

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5,882,573  1.17% 人民币普通股 

10 胡刚    5,668,482  1.13% 人民币普通股 

二、上市公司在停牌期间所展开的工作 

停牌期间，公司及相关各方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规

定，努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。公司自停牌之日起严格按照相关规

定，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和申报，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

组进度报送了交易进程备忘录，同时公司会同本次重组相关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

重组方案进行论证及协商。 

三、延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 

公司原计划争取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前按照中国证监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

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（2014 年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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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）》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者报告书（草案），但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

组工作涉及的工作量较大，相关工作尚未完成，重组方案的具体内容尚需进一步

商讨、论证和完善，相关工作难以在首次停牌后 1 个月内完成。  

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披露的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确保本次重大

资产重组事项的顺利进行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，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

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2 号—上市公司停

复牌业务》的规定，经公司申请，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5 月 18 日开市起继续停

牌。继续停牌期间，公司及相关各方将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。 

四、后续工作安排及预计复牌时间  

继续停牌期间，公司及有关各方将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各项工

作。公司承诺争取于 2017 年 6 月 18 日前披露符合《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

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》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

或者报告书（草案）。 

如公司预计逾期未能在停牌 2 个月内披露重组预案或报告书（草案），但拟

继续推进的，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继续停牌议案，并在议案通过之后向深圳证

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。如公司预计逾期未能在停牌后 3 个月内召开董事会审

议并披露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（草案）等相关事项，公司将自停牌首日起 3

个月内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筹划重组事项的议案。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

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，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相关公告，并承诺自复

牌之日起 1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

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。 

停牌期间，公司将严格按照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

督促相关各方加快工作进度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每五个交易日

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。 

公司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

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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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5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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